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旨：陳職經管財產，因損壞且不堪使用，並已逾使用年限，擬請准予汰舊報廢，是否可行，簽請核示。 
說明：詳如附件-財產已逾最低使用年限報廢申請單:編號OOO(減損單左上角編號)。
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決行
資媒組
(如有報廢電腦，需會辦資媒組，無則免會)
財產管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室
